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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路边逗狗遭撕咬 律师：若未拴绳狗主人将担责

买烤羊腿拆开全是骨头
律师： 包装宣传不符构成消费欺诈

网红“悲惨营销”乱象频出
律师：利用网民同情心理售假涉嫌犯罪

据 《南方日报》 报道， 大山

里的农产品滞销、 重病卖货筹款

……类似的短视频和直播经常出

现在网络平台上， 赚足了眼泪和

流量。 近日， 四川省凉山州通报

了多名百万粉丝“网红” 虚假宣

传、 销售假货案件的情况， 揭开

了这些乱象的冰山一角。

现象

视频全是脚本和摆拍

凉山公安机关介绍， 网红

“凉山曲布” “赵灵儿” 在直播

带货过程中虚假宣传， 涉案数额

巨大， 涉嫌犯罪。 其背后的

MCN 机构通过设计剧本、 话

术， 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偶遇”

“蹭饭” “助农” 等情节的视频，

博取眼球。

赚取流量后， 该公司顺势开

设网店、 直播带货， 从外地食品

公司低价购入蜂蜜、 核桃等农副

产品， 假冒“大凉山特色农产

品” 进行销售。 今年 7 月， 当地

检察机关对涉嫌假冒注册商标

罪、 虚假广告罪的网红以及

MCN 公司负责人、 假冒产品供

应商等批准逮捕。

而在账号“黑牛应季水果”

发布的视频中， 9 岁的“石榴男

孩小宝” 和奶奶的故事感动了大

量网友， 视频评论、 转发均上

万。 媒体实地走访后发现， 视频

中的老人并没有种植石榴， 只有

少量的核桃和玉米， 她和孙子的

言语、 动作都是拍摄者教的， 视

频拍完后收到了 200 元， 她自称

并不知道对方的拍摄目的， 只认

为是在做好事。

案例

法院认定属于欺诈

那么 MCN 机构和网红的行

为， 需承担哪些法律后果？

近日， 南京中院对一起因直

播“卖惨” 引发的网络买卖合同

纠纷作出判决， 短视频博主公开

道歉并向消费者支付三倍赔偿。

法院认为， 依照《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二十一条规定， 故意告知

虚假情况， 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

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致使当事

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

的， 可以认定为《民法典》 第一

百四十八条、 第一百四十九条规

定的欺诈。

“机构或个人组织虚假交

易、 虚假宣传， 会使消费者无法

了解真实的商品信息， 从而误导

消费者购买决策， 涉嫌商业不正

当竞争， 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阮业家

分析。

解析

情节严重可能涉嫌犯罪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

师汪冰洋认为， 在互联网平台通

过设计脚本、 虚构经历等手段发

布虚假信息， 销售伪劣、 假冒产

品的行为， 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 构成虚假宣传， 也有可

能涉嫌刑事犯罪。

根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

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 功

能、 质量、 销售状况、 用户评

价、 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商业宣传， 欺骗、 误导消

费者。 违反前述规定的， 由监督

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处

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情节严重的， 处一百万元以

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吊

销营业执照。 此外， 机构和网红

进行“悲惨营销”、 售卖伪劣产

品的， 还有可能构成虚假广告

罪、 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罪名。

MCN 机构和网红需承担的

责任有哪些不同？ 汪冰洋认为，

在MCN 机构聘请网红进行直播

带货、 双方构成劳动关系的情况

下， 网红受MCN 机构的管理和

控制， 在机构涉嫌刑事犯罪时，

网红只有在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的情况

下， 才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如

果网红独立于 MCN 机构， 双方

共同协商以合作分红的形式进行

虚假营销， MCN 机构与网红个

人构成共同犯罪。 （吴晓娴）

据“紫牛新闻 ” 报

道， “宣传上那么大的

腿， 打开后是骨头， 人家

客户一拆开， 是这些东

西， 人家会怎么想？” 近

日， 江苏徐州白先生在一

家特产超市花 168 元买的

烤羊腿， 拆开包装发现全

是骨头， 几乎没有肉。

白先生称， 自己买了

很多， 过节时送给了亲友

和合作伙伴， 想着特产很

有面子没想到实物与宣传

严重不符， 丢人丢到家

了。

对此律师表示， 如果

实际商品明显与商品外包

装上所宣传的严重不符，

已构成消费欺诈行为。

“烤羊腿” 变骨头

根据媒体报道， 感

觉受骗后， 白先生拿着

包装和视频找到了经销

商， 对方现场重新拆了

一份发现几乎一样， 便

退还给白先生一箱卷煎，

一箱牛奶。

记者根据外包装上的

信息联系到该产品的委托

商， 对方称： “这个我也

不清楚， 你联系一下生产

厂家。 我不负责生产， 我

也和你解释不了这个事。”

记者又拨打了该产品

的被委托 商 在 天眼 查

APP 上的电话。 当记者提

及此事， 对方回复：“不知

道，你打错电话了吧！ ”当

记者追问时， 对方说：“你

可能打错了吧！你买的，还

是别人买的？ ”随后，对方

又表示不知道， 并挂断了

电话。 有媒体之前致电该

产品的生产厂家，厂家称：

“我们这边的产品是符合

规定的。 ”

虚假宣传构成欺诈

针对白先生遇到的情

况， 记者咨询了江苏亿诚律

师事务所葛栋律师。 葛栋律

师称，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

购买商品的真实情况的权

利。 消费者因购买商品受到

人身、 财产损害的， 享有依

法获得赔偿的权利。 经营者

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

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 不得

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消费者遇到此类情况，

可保留相关证据与商家沟

通， 或者申请平台客服介入

处理， 也可以拨打“12315”

消费者服务热线或是登录

“全国 12315 平台” 进行投

诉， 或者向消费者协会、 工

商管理行政部门进行投诉举

报， 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

葛栋律师称， 依照《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

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

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

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

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

百元的， 为五百元。 法律另

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此外， 《反不正当竞争

法》 规定， 经营者违反本法

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

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的， 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 处二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

节严重的， 处一百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

吊销营业执照。 （闫春旭）

据“极目新闻” 报道， 10

月 6 日， 江苏盐城滨海县一女

子逗摸路边的狗， 反被其扑倒

遭撕咬。 附近商户表示， 女子

面部受伤严重， 满脸是血。

监控视频显示， 10 月 6

日下午， 一名女子带着小孩走

在路上， 遇到路边一店铺门口

的一条狗， 于是蹲下抚摸， 狗

身上疑似未拴绳。 突然， 这条

狗猛烈撕咬女子， 女子倒地尖

叫， 旁边的店员见状立刻上前

将狗驱赶。 记者联系了视频发

布者， 暂未得到回复。 据了

解， 此事发生于江苏盐城滨海

县。 7 日， 附近一商户告诉极

目新闻记者， 这条狗疑似是附

近店家的， 平时很少见它拴

绳， 商户们见到它都会绕行。

事发时， 他在现场看到了这一

幕， 女子面部受伤严重， 起身

时已经满脸是血。

据时间视频报道， 狗主人

称这条狗性格很好， 平常不咬

人， 应该是女子逗它才咬人

的， 后续他会进行赔偿。

滨海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

向记者介绍， 此事已接到报

警， 民警正在调查处理。

北京策略 （南京） 律师事

务所朱雪律师表示， 根据《民

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规

定， 违反管理规定， 未对动物

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

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能够

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

成的， 可以减轻责任。

本案中， 若狗主人没有拴

狗， 即违反相关管理规定， 未

对狗采取安全措施， 因此狗主

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女

子在未经狗主人同意也不了解

狗习性的情况下， 私自蹲下摸

狗， 构成“重大过失”， 但还

没有到达“故意” 的程度， 因

此狗主人的责任不会因女子的

过失行为而减轻。 实务判例

中， “故意” 挑逗狗的行为可能

会被认定为故意。 如果狗是被拴

着的， 即狗主人对狗采取了安全

措施， 那么双方责任认定就应该

按照《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

五条的规定， 饲养动物者可以证

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

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减轻

责任。 这样的话， 对于该女子因

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害， 狗主人的

责任可以减轻。

（杜光然）


